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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3,815,202) (99,323,206) (150,583,764) (122,821,501)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84,727) 48,357,412 43,343,575 20,446,16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6,605) 71,568 (84,313) 201,329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额 (3,125,412) (13,971,173) (21,055,861) (13,545,234)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637,437 48,608,610 69,664,471 83,209,705

六、期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1,512,025 34,637,437 48,608,610 69,664,471

4、合并现金流量表补充表

单位：千元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量：

净利润 3,347,607 9,164,037 9,008,354 8,001,322

加：减值损失 1,454,023 6,195,904 3,710,602 2,676,544

固定资产折旧 181,115 696,488 740,213 636,932

无形资产摊销 8,416 31,083 31,321 26,227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4,841 23,023 34,191 33,474

已识别减值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 (16,331) (57,550) (71,265) (71,609)

处置固定资产的净收益 (139) (15,848) (37,768) (20,744)

投资利息收入 (3,350,684) (11,040,522) (13,939,168) (10,751,724)

投资收益 (70,508) (42,702) (34,785) (116,064)

发行债券利息支出 1,412,361 4,872,694 3,989,308 1,491,13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5,586 (510,600) 28,721 (952)

汇兑收益 (3,102) (94,932) (65,478) (49,290)

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 (341,273) (1,262,918) (481,650) (143,068)

经营性应收项目变动 (22,778,918) (71,175,894) (68,925,653) (51,958,543)

经营性应付项目变动 46,643,445 (18,005,540) 46,646,091 56,332,010

经营活动产生 /（使用）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656,439 (81,223,277) (19,366,966) 6,085,647

5、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

单位：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一、2016年 1月 1日余额 9,300,000 8,615,725 (5,894) 7,798,116 8,017,146 12,597,571 46,322,664 1,525,008 47,847,672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7,944,748 7,944,748 56,574 8,001,322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254,321) - - - (254,321) - (254,321)

综合收益总额合计 - - (254,321) - - 7,944,748 7,690,427 56,574 7,747,001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资本 - - - - - - - 20,000 20,000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 - - 782,094 - (782,094) - -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456,747 (1,456,747) - - -

3.对股东的分配 -现金股利 - - - - - (1,860,000) (1,860,000) (4,965) (1,864,965)

三、2016年 12月 31日余额 9,300,000 8,615,725 (260,215) 8,580,210 9,473,893 16,443,478 52,153,091 1,596,617 53,749,708

单位：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一、2017年 1月 1日余额 9,300,000 8,615,725 (260,215) 8,580,210 9,473,893 16,443,478 52,153,091 1,596,617 53,749,708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8,935,973 8,935,973 72,381 9,008,354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19,891 - - - 19,891 - 19,891

综合收益总额合计 - - 19,891 - - 8,935,973 8,955,864 72,381 9,028,245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股东投入资本 700,000 3,291,332 - - - - 3,991,332 - 3,991,332

2.收购少数股东权益 - 8,271 - - - - 8,271 (112,000) (103,729)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 - - 876,942 - (876,942) - -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252,451 (1,252,451) - - -

3.对股东的分配 -现金股利 - - - - - (1,860,000) (1,860,000) - (1,860,000)

三、2017年 12月 31日余额 10,000,000 11,915,328 (240,324) 9,457,152 10,726,344 21,390,058 63,248,558 1,556,998 64,805,556

单位：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2017年 12月 31日余额 10,000,000 11,915,328 (240,324) 9,457,152 10,726,344 21,390,058 63,248,558 1,556,998 64,805,556

会计政策变更 - - 71,869 - - 33,798 105,667 8,763 114,430

一、2018年 1月 1日余额 10,000,000 11,915,328 (168,455) 9,457,152 10,726,344 21,423,856 63,354,225 1,565,761 64,919,986

二、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9,058,191 9,058,191 105,846 9,164,037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86,640) - - - (86,640) - (86,640)

综合收益总额合计 - - (86,640) - - 9,058,191 8,971,551 105,846 9,077,397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收购少数股东权益 - (17,650) - - - - (17,650) (247,000) (264,650)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 - - 889,793 - (889,793) - -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498,899 (1,498,899) - - -

3.对股东的分配 -现金股利 - - - - - (2,000,000) (2,000,000) (24,000) (2,024,000)

三、2018年 12月 31日余额 10,000,000 11,897,678 (255,095) 10,346,945 12,225,243 26,093,355 70,308,126 1,400,607 71,708,733

单位：千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股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小计

一 、2019 年 1 月 1 日 余 额 10,000,000 11,897,678 (255,095) 10,346,945 12,225,243 26,093,355 70,308,126 1,400,607 71,708,733

二、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一）净利润 - - - - - 3,307,679 3,307,679 39,928 3,347,607

（二）其他综合收益 - - 74,758 - - - 74,758 - 74,758

综合收益总额合计 - - 74,758 - - 3,307,679 3,382,437 39,928 3,422,365

（三）股东投入和减少资本

1.收购少数股东权益 - - - - - - - - -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 -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 - - -

3.对股东的分配 -现金股利 - - - - - - - - -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1.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

益

- - (5,176) - - 5,176 - - -

三、2019年 3月 31日余额 10,000,000 11,897,678 (185,513) 10,346,945 12,225,243 29,406,210 73,690,563 1,440,535 75,131,098

（二）非经常性损益

报告期内， 本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如下：

单位：千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307,679 9,058,191 8,935,973 7,944,748

(减)/加：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139) (15,848) (37,768) (20,744)

处置抵债资产净收益 - - (158) (556) (294)

政府补助 - (11,084) (30,414) (18,414)

罚款收入 (1,537) (11,676) (11,680) (13,486)

长款收入 (279) (2,649) (2,868) (3,807)

捐赠支出 - 7,502 6,370 5,811

罚款支出 - 1,000 1,133 -

冲回补充退休福利过往服务成本 (781,060) - - -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189) (6,487) 6,621 (13,592)

所得税影响数 536 9,850 17,291 16,13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3 848 4,469 6,3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

2,525,014 9,029,489 8,888,571 7,902,676

本集团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确认依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43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

损益》的规定执行。 本集团因正常经营业务产生的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以及处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投资、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损益，均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

（三）主要财务指标和监管指标

1、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本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指标如下：

时间 项目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

稀释每股收益

（元）

2019年 1-3

月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59 0.33 0.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1 0.25 0.25

2018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55 0.91 0.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51 0.90 0.90

2017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73 0.94 0.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5.65 0.94 0.94

2016年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6.14 0.85 0.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05 0.85 0.85

报告期内，本行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2019年 1-3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平均资产回报率（%）

1

0.35 0.99 1.05 1.05

成本收入比（%）

2

16.27 30.33 33.94 35.88

每股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3

（元） 2.67 (8.12) (1.94) 0.65

每股现金流量净额

4

（元） (0.31) (1.40) (2.11) (1.46)

注 1：平均资产回报率 = 税后利润 / 平均资产，平均资产 =（期初资产总

额 + 期末资产总额）/2

注 2：成本收入比 = 业务及管理费 / 营业收入×100%

注 3：每股经营现金流量 =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 总股本

注 4：每股现金流量净额 = 现金流量净额 / 总股本

2、主要监管指标

根据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非现场监

管报表指标体系，2012 年颁布的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试行）》 以及

2015 年修改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本行报告期内的主

要监管指标情况如下：

指标类别 指标

指标标准

（%）

2019年

3月 31 日

/2019年

1-3月

（%）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8年度

（%）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7年度

（%）

2016年

12月 31 日

/2016年度

（%）

流动性风

险

流动性比例

1

≥25 59.34 51.56 44.20 37.88

流动性覆盖率

2

≥100 205.18 207.66 180.04 134.38

存贷比

3

- 59.24 61.86 59.13 57.98

流动性缺口率

4

≥-10 20.70 16.72 13.87 13.56

核心负债比例

5

≥60 70.14 66.22 63.61 60.38

信用风险

不良资产率

6

≤4 0.51 0.53 0.41 0.40

不良贷款率

7

≤5 1.26 1.29 0.98 0.96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8

≤15 6.85 7.75 7.88 6.97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9

≤10 5.76 5.95 6.47 6.11

全部关联度

10

≤50 24.74 25.42 21.77 21.21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11

≤50 26.53 27.49 30.87 36.11

市场风险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12

≤20 0.43 0.49 0.53 0.62

盈利能力

成本收入比

13

≤45 16.27 30.33 33.94 35.88

资产利润率

14

≥0.6 0.35 0.99 1.05 1.05

资本利润率

15

≥11 4.59 13.55 15.73 16.14

准备金充

足程度

拨贷比

16

≥2.5 4.48 4.50 4.21 4.10

拨备覆盖率

17

≥150 355.61 347.79 431.24 428.37

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18

≥100 1,010.44 975.46 1,088.04 1,060.85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19

≥100 870.51 871.70 1,018.64 963.65

资本充足

率

杠杆率

20

≥4 7.35 7.30 6.85 6.4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1

≥7.5 11.01 10.95 10.39 9.85

一级资本充足率

22

≥8.5 11.02 10.96 10.40 9.86

资本充足率

23

≥10.5 13.53 13.52 13.03 12.70

注 1：流动性比例 = 流动性资产 / 流动性负债×100%。 流动性资产包括：

现金、贵金属、超额准备金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款项轧差后资产方

净额、一个月内到期的应收利息及其他应收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合格贷款、一

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在国内外二级市场上可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和其他

一个月内到期可变现的资产（剔除其中的不良资产）。 流动性负债包括：活期

存款（不含财政性存款）、一个月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不含财政性存款）、一个

月内到期的同业往来款项轧差后负债方净额、一个月内到期的已发行的债券、

一个月内到期的应付利息及各项应付款、 一个月内到期的中央银行借款和其

他一个月内到期的负债

注 2：流动性覆盖率 =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 未来 30 天现金净流出量×

100%。根据 2014年 1 月出台及 2015 年修改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

法（试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应当在 2018 年底前达到 100%。 在过

渡期内， 应当在 2014 年底、2015 年底、2016 年底及 2017 年底前分别达到

60%、70%、80%、90%

注 3： 存贷比 = 各项贷款期末余额 / 各项存款期末余额×100%， 根据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该比例现已不再适用

注 4：流动性缺口率 =（90 天内到期的表内外流动性资产 -90 天内到期

的表内外流动性负债）/90天内到期的表内外流动性资产×100%， 该比例为

本行数据

注 5：核心负债比例 = 核心负债 / 总负债×100%，该比例为本行数据

注 6：不良资产率 = 不良信用风险资产 / 信用风险资产×100%

注 7：不良贷款率 = 不良贷款 / 各项贷款×100%。 根据人民银行和银监

会制定的五级贷款分类制度，不良贷款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

款

注 8： 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 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 / 资本净

额×100%。最大一家集团客户授信总额是指报告期末授信总额最高的一家集

团客户的授信总额

注 9： 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 = 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 / 资本净额×

100%。 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是指报告期末各项贷款余额最高的一家客户的

各项贷款的总额

注 10：全部关联度 = 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 / 资本净额×100%。 关联方包

括关联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 关联方定义指《关联交易办法》中的相关定

义。全部关联方授信总额是指商业银行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扣除授信时关

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

注 11：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总额 / 资本净额×

100%

注 12：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 =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 / 资本净额×100%。

累计外汇敞口头寸为银行汇率敏感性外汇资产减去汇率敏感性外汇负债的余

额

注 13：成本收入比率 = 业务及管理费 / 营业收入×100%

注 14：资产利润率 = 净利润 / 资产平均余额×100%×折年系数。 折年系

数＝12/n，其中 n 表示指标数据日期的月份数，2019 年 1-3 月未年化

注 15：资本利润率 = 归属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100%×折年系数。 折年系数＝12/n，其中 n 表示指标

数据日期的月份数，2019 年 1-3 月未年化

注 16：拨贷比 = 贷款拨备余额 / 贷款总额×100%

注 17： 拨备覆盖率 = 期末贷款损失准备总额 / 期末不良贷款总额×

100%

注 18：资产损失准备充足率 = 信用风险资产实际计提准备 / 信用风险资

产应提准备×100%

注 19：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 = 贷款实际计提准备 / 实际应提准备×

100%

注 20：杠杆率 =（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扣减项）/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

额×100%， 根据 2015 年开始实施的 《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 （修订）》

（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计算

注 2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00%

注 22：一级资本充足率 = 一级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注 23：资本充足率 = 资本净额 /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100%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表重要项目分析

（1）主要资产分析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行总资产为 9,887.67 亿元，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4.06%；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总资产为 9,501.78 亿元，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4.95%；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总资产为 9,053.38

亿元，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2.78%；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总

资产为 8,027.18 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总资产增长主要是由于本行发放贷款

和垫款、金融投资增加所致。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行向客户提供的贷款总额为 4,004.67 亿元，

较 2018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5.07%；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向客户提

供的贷款总额为 3,811.36 亿元， 较 2017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2.65%；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向客户提供的贷款总额为 3,383.47 亿元，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2.62%；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向客户提供的贷

款总额为 3,004.21 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进一步优化信贷资源分配，在继续加

强对小微企业、“三农” 等客户信贷投放的同时，加大产品创新并不断拓展信

贷投放渠道，贷款总额持续增长。

本行资产的其他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同业

款项、拆出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所得

税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及其他资产。

（2）主要负债分析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行的总负债为 9,136.36 亿元，较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升 4.00%；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的总负债为 8,784.69 亿元，较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升 4.5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的总负债为

8,405.32 亿元， 较 2016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2.23%；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的总负债为 7,489.68 亿元。 报告期内，本行负债总额逐年增加，主要

是由于客户存款的增长以及应付债券的增加。

2、利润表重要项目分析

2019 年 1-3 月本行的净利润为 33.48 亿元；2018 年本行的净利润为

91.64 亿元，同比增长 1.73%；2017 年本行的净利润为 90.08 亿元，同比增长

12.59%；2016 年本行的净利润为 80.01 亿元。2016 年至 2018 年，本行净利润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7.02%， 报告期内本行净利润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利息净

收入和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利息净收入

2019 年 1-3 月，本行利息净收入为 58.40 亿元；2018 年，本行利息净收

入为 200.14 亿元，同比下降 6.92%，2018 年利息净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

行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金融投资的范围变化所致；

2017 年，本行利息净收入为 215.01 亿元，同比增长 10.80%，2017 年利息净收

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行加大产品创新和营销力度， 生息资产规模保持稳定

增长；2016 年，本行利息净收入为 194.05 亿元。

2018 年，本行利息净收入占本行营业收入总额的比有所下降，主要是本

行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投资的范围变化所致。

（2）非利息收入

本行 2019 年 1-3 月、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非利息收入分别为

8.26 亿元、61.02 亿元、24.87 亿元和 23.00亿元， 分别占营业收入的 12.40%、

23.37%、10.37%和 10.60%。 2018 年和 2017 年，本行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速分

别为 145.37%�和 8.12%。 2018 年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增长较多，主

要是本行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

的收益列示在此科目中。 2017 年，本行非利息收入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本行积

极推动中间业务发展。

（3）业务及管理费

2019 年 1-3 月，本行的业务及管理费为 10.85 亿元；2018 年，本行的业

务及管理费为 79.20 亿元，同比下降 2.71%；2017 年，本行的业务及管理费为

81.41 亿元，同比增长 4.53%；2016 年，本行的业务及管理费为 77.88 亿元，业

务及管理费用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基本保持稳定，主要是本行业务及管理费

用主要组成部分职工薪酬及福利保持稳定所致。 2019 年 1-3 月，根据《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职工大额医保缴费政策实现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

人单位缴费脱钩的通知》（渝府发〔2018〕59 号）和《重庆市医疗保障局重庆

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政策实现退休人员医保待遇与用人

单位缴费脱钩的通知》（渝医保发〔2018〕27 号）相关规定，本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不再为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保费， 大额医保费不再纳入本行公司离

职后精算福利范围。以上事项涉及对设定受益计划现值的调整，影响本行当期

损益金额共 7.81 亿元，列入非经常性损益核算。

2019 年 1-3 月、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 本行的成本收入比分别为

16.27%、30.33%、33.94%和 35.88%。 2019 年 1-3 月有所降低，主要是大额医

保费不再纳入本行公司离职后精算福利范围所致。

（4）营业外收支

营业外收入主要是本行享受的政府补助。 2019 年 1-3 月、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 本行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0.03 亿元、0.36 亿元、0.29 亿元和 0.76

亿元。 2017 年， 营业外收支中的政府补助下降较多， 主要是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本行将 2017 年发生

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入列示在其他业务收入中所致。

本行营业外支出主要是捐赠支出等一些营业外支出。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本行营业外支出分别为 0.01 亿元、0.20 亿元、

0.17 亿元和 0.08 亿元。

（5）资产减值损失

财政部于 2018 年颁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其中“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 相关规定计提金融

工具信用损失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除“信

用减值损失” 外，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其他资产的减值准备所确

认的减值损失。 2019 年 1-3 月，本行计提减值损失为 14.54亿元；2018 年，本

行计提减值损失为 61.96 亿元，同比增长 66.98%，主要是本行综合考虑重庆

地区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加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2017 年，本行计提的

资产减值损失为 37.11 亿元，同比增长 38.63%；2016 年，本行计提的资产减值

损失为 26.77 亿元。

（6）所得税

2019 年 1-3 月、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 本行的所得税费用分别为

7.29 亿元、26.08 亿元、29.51 亿元和 26.44亿元。 2018 年，本行所得税费用有

所下降，主要是本行免税债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2016 年至 2017 年，所得税

费用增长主要是由于本行利润总额的增加所致。

2019 年 1-3 月、2018 年、2017 年和 2016 年， 本行实际所得税率分别为

17.88%、22.15%、24.68%和 24.84%。

（7）净利润

本行 2019 年 1-3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8 亿元； 本行

2018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58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 1.37%；

本行 2017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36 亿元， 较 2016 年增长

12.47%；2016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45 亿元。

3、现金流量分析

本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与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 向中央

银行借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取的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等产生的现金流入

有关。本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包括客户贷款和垫款、存放中央银行

和同业款项、拆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以及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等产

生的现金流出。

本行来自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主要包括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以及取得投

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本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构成主要为投资支付的现

金。

本行来自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包括内资股增发及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

金。本行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出包括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赎回已发行债券支付的现金。

4、资产质量分析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 50.41 亿元、49.26 亿元、

33.01 亿元和 28.73 亿元， 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1.26%、1.29%、0.98%和 0.96%。

2016 年至 2017 年，本行不良贷款率总体保持稳定，但 2018 年不良率有所上

升，主要原因是目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重庆地区经济增速放

缓， 新旧动能转换及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等外部形势的变化对信贷客户的影

响逐步显现，信贷资产质量存在一定下滑压力。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关注类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1.83%、1.93%、

2.50%和 2.70%。 报告期内，本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保持稳定，略呈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本行严把授信客户的准入关和审查关，加大行业风险管

理力度，加强贷后管理；二是本行加大对关注类贷款客户风险化解工作，使得

部分关注类贷款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转为正常类贷款或收回；三是 2018 年部分

贷款下迁至不良，因此 2018 年关注贷款占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本行各类贷款迁徙率明细如下：

单位：%

项目 2019年 3月 31 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2017年 12月 31 日 2016年 12月 31 日

正常类迁徙率 0.33 3.14 3.03 3.02

关注类迁徙率 6.09 39.30 15.76 11.18

次级类迁徙率 10.67 65.32 40.80 22.80

可疑类迁徙率 1.71 10.98 4.18 -

正常贷款迁徙率 0.15 2.37 1.24 1.25

注：以正常类贷款为例，迁徙金额为期初正常类贷款至期末向下迁徙（下

迁为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贷款）的总额，迁徙率为期初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徙

金额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 *100%。 迁徙率根据中国银监会

相关规定计算，其中：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末转为后四类贷款的余额 / 期初

正常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末转为不良贷款的余额 / 期初关

注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转为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次级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 期初可疑类贷款期末转为损失类贷款余额 / 期初可

疑类贷款期末仍为贷款的部分×100%；

正常贷款迁徙率 =（期初正常类贷款中转为不良贷款的金额 + 期初关注

类贷款中转为不良贷款的金额）/（期初正常类贷款余额 - 期初正常类贷款期

间减少金额 + 期初关注类贷款余额 - 期初关注类贷款期间减少金额）×

100%

（五）股利分配政策、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及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

的分配政策

1、本行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法》及本行现行《公司章程》，本行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

订，并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董事会制订利润分配方案，须经本行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行依据《公司法》及其有关规定在《公司章程》中制定了以下的股利分

配政策：

“第三百零八条 本行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本

行法定公积金。本行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本行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

再提取。

本行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

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本行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本行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可以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

比例分配，但本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

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本行。

本行持有的本行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第三百一十一条 本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本行董事会

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三百一十二条 本行可以下列形式分配股利：

（一）现金；

（二）股票。

本行向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以人民币支付。 本行向 H

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港币支付。 本行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 按国家有关外汇

管理的规定办理。

第三百一十三条 以股票分配股利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报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

2、本行近三年股利分配情况

（1）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6 年 6 月 17 日，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本行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 2015 年税后利润为基数，提取

盈余公积及一般风险准备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8.60 亿元（含

税），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 0.20 元（含税），占 2015 年本行全年税后利润

的比例为 25.73%。 余下税后利润作未分配利润留存。

（2）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7 年 5 月 5 日，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本行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 2016 年税后利润为基数，提取

盈余公积及一般风险准备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18.60 亿元（含

税），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 0.20 元（含税），占 2016 年本行全年税后利润

的比例为 23.25%。 余下税后利润作未分配利润留存。

（3）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8 年 4月 27 日，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本行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 2017 年税后利润为基数，提取

法定公积金及一般准备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0 亿元（含税），

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 0.20元（含税），占 2017 年本行全年税后利润的比例

为 22.81%。 余下税后利润作未分配利润留存。

（4）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9 年 4月 26 日，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本行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行 2018 年税后利润为基数，提取

法定公积金及一般准备后，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人民币 20 亿元（含税），

每股现金股息为人民币 0.20元（含税），占 2018 年本行全年税后利润的比例

为 22.48%。 余下税后利润作未分配利润留存。

3、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6 年 6 月 17 日，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并批

准了《本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议案》以及《本

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2017

年 5 月 5 日，本行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议案有效期的议案》，将上述议案的有效期延

长至 2018 年 5 月 5 日。 2018 年 4 月 27 日，本行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议案有效期

的议案》，将上述议案的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 2019 年 4 月 26 日，本行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并上市议案有效期的议案》， 将上述议案的有效期延长至紧随 A 股发行议案

原有效期届满后次日起 12 个月。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

案》，本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

润，由本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后的新老股东按各

自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4、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本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首次审议通过并经历次修订后将于本行 A

股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第三百一十五条，本行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本行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本行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本行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本行的可持

续发展。

本行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股利分配方式。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根据本行

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本行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本行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除特殊情况外， 本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普通股股东的利润不少于归属

于本行股东净利润的 10%。 特殊情况是指：

1、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限制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

2、实施现金分红可能影响股东长期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本行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章程规定的

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1、本行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2、本行发展阶段属于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3、本行发展阶段属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本行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项规定

处理。

本行在经营情况良好， 并且董事会认为本行股票价格与本行股本规模不

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本行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

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本行因特殊情况不进行现金分红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方案

中应当说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本行的用途，并在定期报告

中予以披露。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本行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本行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本行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本行可对本章程规

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本行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提出书面议

案，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并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

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根据本行股票上市地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要求，

本行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本行向内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 以人民币支付。 本行向 H

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以人民币计价和宣布，以港币支付。 本行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支付现金股利和其他款项所需的外币， 按国家有关外汇

管理的规定办理。 ”

（六）本行控股子公司简要情况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本行共控股 12 家村镇银行及渝农商金租，其基

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百万元）

持股比例

（%）

1 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村镇银行 200 58.50

2 四川大竹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 村镇银行 100 81.00

3 云南大理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村镇银行 200 90.00

4 云南祥云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村镇银行 100 100.00

5 云南鹤庆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村镇银行 100 81.00

6 广西鹿寨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 村镇银行 100 90.00

7 福建沙县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村镇银行 100 93.00

8 福建福安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村镇银行 200 85.00

9 云南香格里拉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村镇银行 62 82.26

10 福建平潭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村镇银行 100 59.00

11 福建石狮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 村镇银行 200 51.00

12 云南西山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 村镇银行 200 90.00

13 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 金融租赁 2,500 68.00

1、江苏张家港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渝农商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住所为苏州市张家港市长安路

487、489 号，法定代表人为马天明，注册资本为 2 亿元，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

同业拆借；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

券和金融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险箱业务；代理其它金

融机构的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张家港渝农商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700 58.5

2 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 2,000 10

3 攀华集团有限公司 1,800 9

4 张家港保税区江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800 9

5 张家港市宝利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800 9

6 江苏华尔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00 4.5

合计 20,000 100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张家港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3.05 亿元， 净资产为 0.96 亿元，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4,549.30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张家港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3.14 亿元，净资产为

1.08 亿元，2019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1,195.8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四川大竹渝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竹渝农商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 住所为四川省大竹县竹阳镇新

华路东段煌歌商业广场 H8/9 幢，法定代表人为刘红荣，注册资本 1 亿元，经

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大竹渝农商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00 81

2 四川省立川农业食品有限公司 1,000 10

3 达州市鑫升洗煤有限责任公司 900 9

合计 10,000 100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大竹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3.59 亿元，净资产为 0.51 亿元，2018 年

实现净利润 -2,381.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大竹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3.99 亿元， 净资产为

0.48 亿元，2019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325.4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云南大理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大理渝农商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4 日， 住所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

大理市大理经济开发区漾濞路 176 号，法定代表人为邓爱华，注册资本为 2 亿

元，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债券公

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大理渝农商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000 90

2 大理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 10

合计 20,000 100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大理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4.89 亿元，净资产为 2.90 亿元，2018 年

实现净利润 261.34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大理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4.87 亿元， 净资产为

2.81 亿元，2019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819.8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云南祥云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祥云渝农商成立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住所为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祥城

镇文苑路北侧（印象花园 11 幢 16 号），法定代表人为龚虹，注册资本为 1 亿

元，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

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祥云渝农商的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审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祥云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2.28 亿元，净资产为 1.01 亿元，2018 年

实现净利润 585.89 万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祥云渝农商的总资产为 2.45 亿元， 净资产为

1.02 亿元，2019 年 1-3 月实现净利润 9.0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云南鹤庆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鹤庆渝农商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9 日，住所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

县云鹤镇兴鹤路，法定代表人为孙忠永，注册资本为 1 亿元，经营范围为：吸收

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可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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